遠雄京都社區管理委員會組織及作業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01年4月28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議通過公佈施行

本辦法共計七章四十一條規定

中華民國101年5月9 日公佈

京都管理辦法011號
第1章   總則
第1條   本辦法係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及遠雄京都管理規約第三節各條規定與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之授權訂定。

第2條   遠雄京都社區管理委員會各項作業及職權行使均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2章   管理委員選任及管理委員會組織：

第3條   管理委員係由本社區A,B,C,D,E,F棟分別各選出3名委員，店面選出一名委員共計十九名管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

第4條   管理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名、副主任委員一名、財務委員二名、監察委員二名，需由區分權人擔任之，並由委員互選產生。

第5條   管理委員之任期均為一年，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外，其餘委員連選得連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任滿後，仍可選任非受連任限制之其他委員續任之。
第6條   管理委員會設有行政、安全、環保、工務、康樂等五個組別，分別由委員互選擔任，其職責除本辦法第五章之規定之外，並應互相支援，一致完成社區各項公共事務。
第7條   新任管理委員選出後，於前屆委員任滿七天前，由當選委員中得票數最高者召集第一次會議，並主持新任主委副主委選舉，俟新任主委選出後移交主席位置，並續由新任主委主持管理委員會編成事宜。

第8條   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出缺時，由副主任委員遞補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時，由委員會改選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並依規定辦理委員補選作業。

第9條   當屆管理委員會任滿前應擇適當時間邀請次屆新任委員進行形式交接儀式，任滿之管理委員會應按規約載明之管理事務，將社區公共基金、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印鑑及餘額、物業保全人事資料、住戶資料與公共設施、公物設備、備分維修零附件、圖表、檔案與設施狀況一覽表，及當屆來往公文、公告、會議記錄、招標資料、契約合約、製繪圖冊之紙本與電子檔案等，清點造冊移交之；另有關該屆已決議辦理未完成事項亦應於移交清冊中述明交接。

第10條   委員均為榮譽無給職，管理委員出缺時由該分棟候補委員依序遞補。若該分棟無候補委員可遞補，由該棟區分所有權人重新選舉，若該棟仍無人有意願擔任委員，則從其他分棟候補委員中抽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管理委員遺留之任期為限，並視為一任。

第11條  各分棟依規約補選委員時，應由主任委員督導物管中心發出通知，製妥選票需由監察委員清點選票及蓋印後置於物管中心，由住戶前往簽名領票，圈選後投置於已簽封之票箱內，投票時間為三日(含假日)，完成後由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行政組共同開票，以得票數較高者為當選。

第12條  每屆管理委員會，於任期屆滿一個月前，應由當屆主任委員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完成下屆管理委員之選舉。

第3章   管理委員會職權與作業規定
第13條 管理委員會依據社區規約及區分權人會議決議管理社區全般事務，管理服務單位(物管、俱管、保全、環境維護)為社區全般事務之執行單位，應依訂定之工作人員作業規定執行相關工作。

第14條 管理委員會為合議制，社區各項事物除須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政府相關法令、區權會決議、社區規約、社區相關管理辦法處理外，均須由管理委員會共議後依決議辦理。

第15條 管理委員會工作要項如下： 
1.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
2. 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3. 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
4. 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 
5. 住戶違反規定之協調處理。 
6. 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7. 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 
8. 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9.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
10. 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 
11.  物業及保全管理公司之招標，及服務人員管理與作業督導。

12.  購置社區公務設備與公共設施維修設備與零件。

13.  召開區分權人會議與管理會議，處理社區公共事務。

14.  辦理共有部份之火災及其他維護社區財產安全之相關保險。

15.  為維護住戶共同利益，得洽請顧問公司、律師、建築師、會計師與水電、電信專業人員支援服務。

16.  針對本社區共同事務需要，增修定社區管理規約及各項管理辦法。

17.  為維護社區公共利益或公共安全需要，如節約公共水電或設施維修等，得以相關措施暫時限制住戶使用或行動之便利。

18. 規約所定其他事項。
第16條 管理委員及管理工作人員因職務關係所接觸之住戶個人資料，均得視為機密，不得複製傳閱或引作公務以外其他用途。

第17條 文書行政作業規定

1. 本社區一般例行事務如施工裝潢、設備維修、清潔維護等之公告由物管中心經理擬訂後逕行公告，涉及各委員會職權管轄之事務由各分組委員核准後公告，另事涉社區全般管理之重大事務經行政組認定後需經主委核定後公告，各項公告均需由物管中心加蓋管理委員會公告專用章始生效力。

2. 本社區對外行文需由物管經理或各組權責委員擬稿經行政組核稿後由主任委員具名核定並用社區印鑑後行文。
3. 本社區各項公文書函、公告、通知等均須填註日期、文號及加蓋戳記，並依序登載於公務記錄冊上，以利各項文件管理與核查。

4. 本社區管理規約及各項管理辦法均須標註訂定(修訂)日期及奉准文號，俾作為核查、引用版本之依據。

5. 管理委員會增修訂定之各項管理辦法須予公告七日，公告日內，住戶如有修訂建議，得以書面具明理由表達意見，管理委員會得參考討論修訂辦法；如未有表達反對或僅表達反對惟未達住戶數過半者，該項管理辦法即生效。 

6. 委員、住戶或社區工作人員反應之各項社區設施狀況物管均須分類詳細登載，經工務委員審查後由行政組擬妥改善建議函文送相關單位辦理。

7. 物管中心每週應將住戶意見反應事項彙整呈主委核閱並發各分組委員參考辦理。

第4章   會議
第18條 委員會由主委召集，每月至少召開一次，其開會日期、時間由每屆管理委員會於第一次會議中討論決議後載明於會議記錄依據辦理；如有緊急必要，得由主任委員或經三分之一以上之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議；臨時會之通知得於開會前兩日以電話或書面方式通知委員。

第19條 主任委員召開管理委員會議，應於會議七日前通知各委員，並同時公告，委員會議住戶得到場旁聽，惟不得參與討論與表決。

第20條  除臨時會外，各次委員會物管中心應於十日前協請委員會各組提出討論議案，並分發各管理委員先閱與交換意見，俾及早形成共識，除急迫性事務得臨時納入重要議案外，會議前七日即停止收受議案。各項討論議案應併同議程通知送交各委員，並辦理公告。

第21條 各次委員會議如有討論議案涉及特定住戶權益，得邀請該住戶出席會議陳述意見，或將住戶書面陳復意見併同納入該議案討論，以確維住戶應有權益。

第22條 管理委員會議提案採委員提案方式，提案應以明確之案由，並述明理由及具體處理建議方式提出；住戶如有個人權益或對社區管理設施改善等興革建議需請委員會處理時，應將提案交由各分棟委員以議案方式提會討論。

第23條  管理委員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決議為有效。委員不得委託他人出席委員會議。

第24條  管理委員無法出席會議時，應於會議前三日以適當通訊或聯絡方式向主任委員請假並副知物管經理，未完成請假程序者視為無故未出席會議；委員如有臨有緊急要務亦得於會議當日前向主任委員告假。

第25條 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主委代行職權，副主委如同時不克出席時，得由委員互選一名擔任主席。

第26條  委員會會議記錄應由行政組審核並經主委核示後公告；另當月財務報表，應由監察委員核查副署，並由主席簽署後公告。

第27條  管理委員會議應按「遠雄京都管理委員會議事規則」規定辦理。

第28條  管理委員會決議內容與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內容抵觸者無效。

第29條   管理委員會會議，應作成記錄，由主席簽名，於開會後十日內公告之。

第5章   管理委員工作要項與權限
第30條 主任委員：

1. 對外為社區全體住戶及管理委員會之代表，對內為管理委員會共同決議執行之負責人。

2. 負責召集、主持管理委員會會議及區分權人會議。

3. 綜理社區全般事務，推動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管理委員會決議，督導物業、俱管、保全公司工作執行。

4. 社區對外公共關係之建立，住戶糾紛之協調、處理。

5. 經由委員會議處理社區住戶各項事務需要。

6. 各項招標事務之主持與督導。

7. 契約合約之簽訂，公共設施驗收及維修檢驗結果文件之簽署。

8. 社區印鑑之保管或授權財、監委保管
第31條  副主任委員：

1. 協助主任委員處理管委會工作。

2. 主任委員不能視事時代理主任委員職務。

3. 協調與支援各委員會推展工作。

第32條 監察委員：

1. 每月收支明細，及年度財務報表與各項憑證審核。

2. 依據區權會決議及社區規約與管理辦法規定，監察管理委員會各項作業執行。

3. 社區採購與招標事務之作業審查與驗收。

4. 管理委員會議委員出席率督導。

5. 公共設施維護檢修作業審查與驗收。

第33條  財務委員

1. 社區公共財務之收支監督與執行。

2. 社區預算控管，年度預決算編列。

3. 每月財務報告稽核，併同監委簽署提交主委核簽後公告。

4. 住戶管理費收繳及其他各項收支及繳款作業督導與審核。

5. 社區採購與招標事務之作業審查與驗收。

第34條  行政委員：

1. 物業、俱管、人員作業執行與勤務督導。

2. 督導社區各類公文書製作，社區行政作業流程管理，社區資訊公告管理，住戶及委員對規約及管理辦法增修訂建議彙整及提案。

3. 督導社區住戶資料建立、校對、管理。

4. 社區各類公共設施、共用部分、約定共用與約定專用部分之檔案文件與圖說等建立與保管，各類公務文件、圖冊、契約書、證件等保管與運用督導。

5. 物業，俱管、保全公司招標與作業管理。

6. 住戶違規事項之協調與處理。

第35條  環保委員

1. 社區環境及公共設施衛生維護督導及稽查。

2. 公共用水水質維護監督，公共廢水排放監察，噪音、廢氣監督與改善督導，住戶排放汙水處理。

3. 社區清潔維護人員工作督導。

4. 寵物任意排泄、夜間任意鳴吠等事件處理。

5. 社區周圍及大樓外牆面整潔督導。

6. 住戶裝潢及修繕施工廢棄物清理督導。

7. 社區垃圾分類、廚餘清理及垃圾清運、垃圾區清潔維護督導。

8. 社區庭園及周邊花草維護及美化督導。

第36條  安全委員

1. 依據規約、管理辦法對危害社區安全性事件之督導、處理與提供改進建議。

2. 社區警衛執勤，門禁管制督導與改進建議、監視系統監控位置調整及增設建議。

3. 消防設施妥善維護與定期檢查之督導，及消防逃生作業程序之增修訂建議。

4. 俱管設施安全管理與急救人員、設備、作業程序準備妥善性督導及提供改進建議。

5. 保全人員執行勤務督導。

6. 停車場使用管理與安全管制督導。

第37條  康樂委員：

1. 社區各種類聯誼、團康、旅遊、參觀、親子活動之規劃及組職與安排。

2. 社區各類藝文、康樂、舞蹈、健身等活動課程之規劃、審查與執行督導。

3. 重大節慶社區佈置之規劃建議與督導。

4. 重大節慶聯誼康樂節目之策劃與督導執行。

5. 配合周邊社區、地方政府、區公所、里辦公室舉辦之共同聯誼活動協調與安排。

第38條  工務委員：

1. 全社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公共設施、水電、照明、通信視訊線網路、弱電設備、消防設備,瓦斯設備、溫泉加熱設備、排污管線設備、電梯,各公共通道門禁設備、公用地面及牆面、機械設備等之維護管理、整修建議及督導。
二. 有關前項管理範圍工作維修執行之督導。
三. 有關前項管理範圍維修廠商選擇與工作方式之建議。
四.執行各項工程發包、維修物品採購、修繕工程之監督、審核及驗收等。
五.於各住戶於專有部份裝潢修繕完工後之檢驗督導。
六. 公共設施使用及維護督導，節約用水用電之規劃與建議。
第6章   管理委員資格
第39條   管理委員之消極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本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
1. 曾犯組織犯罪防治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之判決確定，服刑期滿未逾五年者。

2. 曾犯詐欺、背信、侵佔罪或違反工商管理法令，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期之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3. 曾服公職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4.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5. 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二年者。

6.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7. 曾違反本規約及相關管理規範且經管理委員會發現或警告達五次以上。

8. 將房屋出租而未居住於本社區。

9. 曾擔任管理委員遭罷免者。

第40條   管理委員資格喪失（其已充任者，即當卸任）
1. 因故意犯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刑期宣告者。

2. 任期中死亡、受破產或禁治產宣告。

3. 喪失住戶資格。

4. 經各該棟區分所有權人二分之ㄧ以上決議罷免。

5. 任期中積欠管理費累積達三個月。

6. 未經請假，無故不未出席管理委員會例會合計達五次以上者。

7.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含管理負責人)任期屆滿未再選任並拒絕移交者，自任期屆滿日起，視同解任。(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

8. 如有任何委員，違反社區內相關規定且經管委會勸阻不聽者，如經管委會開會決定解任，則自公告日起解除該名委員職務，其遺缺由該棟候補委員遞補之;被解任之委員不得參與爾後社區管委會委員之提名。

9. 管理委員辭職並經管理委員會議通過者。 

第7章   其他

第41條 本管理辦法條款未載明事項依規約相關規定辦理。

 本管理辦法自101年5 月 9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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